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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试点：目标、方案、风险及

其应对 

 

专家认为，当前推出的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剑指三大目

标：共同富裕下的收入分配调节；有助于地方政府摆脱土地

财政依赖；完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 

综合各方分析，房地产税设计：1）考虑到我国天理人

情、保证税源和打击投机囤积等因素，起征点可考虑从第三

套起征；2）由于我国各地经济状况、收入水平差异较大，

征收范围可渐近式扩大；3）参考已有试点地区经验，本轮

试点可适度扩大征收范围，对“超标”房屋收取较高税率。 

综合各方建议：1）房地产税的征税力度一开始不宜太

大，宜循序渐进，政策推出时点以房地产上行期为宜；2）

强化系统设计，扩大保障性住房的供应，避免房地产税的转

嫁效应；3）统筹兼顾房地产税和所得税的税制设置，减轻

中低收入人群的实际税负；4）为激发地方积极性，可结合

当前我国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房地产税推进过程

中给予地方政府一定自主权，更好地发挥房地产税的调节作

用。 

官方网站：www.cnfic.com 

客服热线：400-612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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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试点：目标、方案、风险及其应对 

专家认为，当前推出的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剑指三大目标：共同富裕下的收入分配调节；有助于

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依赖；完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 

综合各方分析，房地产税设计：1）考虑到我国天理人情、保证税源和打击投机囤积等因素，

起征点可考虑从第三套起征；2）由于我国各地经济状况、收入水平差异较大，征收范围可渐近式

扩大；3）参考已有试点地区经验，本轮试点可适度扩大征收范围，对“超标”房屋收取较高税率。 

综合各方建议：1）房地产税的征税力度一开始不宜太大，宜循序渐进，政策推出时点以房地

产上行期为宜；2）强化系统设计，扩大保障性住房的供应，避免房地产税的转嫁效应；3）统筹兼

顾房地产税和所得税的税制设置，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的实际税负；4）为激发地方积极性，可结合

当前我国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房地产税推进过程中给予地方政府一定自主权，更好地

发挥房地产税的调节作用。 

一、房地产税试点的三大目标 

2021年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

试点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将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确定试点地区。 

（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基尼系数0.465，已较2008年（0.491）的顶峰下行0.026，

但相较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仍然处于较高区间。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董琦表示，我国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远高于收入不平等程度，

以房地产税为代表的财产税将在改善财富不平等中发挥更大作用。 

央行调查统计司发布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2019年中国城镇

居民家庭的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59.1%，而且资产分布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实物资产

最高的10%家庭拥有资产占比为47.1%。 

路透社分析称，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作为财产税且属直接税的房地产税征收对象指向了高

收入、有多套房产的中国富裕阶层，旨在通过税收实现“提低、扩中、调高”的收入分配调节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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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池光胜也认为，房地产税作为直接税，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作为直接税，房地产税具有不易转嫁的特点，多所有者多纳税，

少所有者少纳税，有利于优化收入分配，发挥财产税在分配调节中的作用。 

（二）变革地方土地财政模式，扩大财政税源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房地产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从增量向存量转变，

过去对增量房征收的土地出让金模式难以支撑起地方财政收入，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地方政

府财政收支不平衡问题亟待解决。 

2020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收入8.4万亿元。随着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加大，地方政府

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2021年8月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17.5%，创2020年2月以来的最大

降幅。 

红塔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表示，从地方的角度来说，不少城市人口都在流出，城市扩张的

空间已经有限，不再具有转化为土地增值和招商引资的优势。现阶段，地方政府面临税种切换的问

题，需要将增量税改成存量税。 

中指研究院分析称，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开征将会对地方土地财政和供地节奏产生影响。房

地产税收对土地出让金存在部分替代作用，短期替代效果较弱，中长期有利于地方降低土地财政

依赖度，推动地方土地供求规模趋于合理，引导库存处于合理区间。 

董琦基于2020年的住房存量价值测算，若全面开征存量房地产税，房地产税收入占地方国有

土地出让金收入的3%-11%，平均规模不足10%。“房地产税收入规模虽然远低于卖地收入，在土地

出让金收入增速下滑的背景下，长远来看，房地产税能够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定补充。”董琦

称。 

（三）完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严格落实“房住不炒” 

池光胜表示，房地产税改革是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一部分，房地产税的征收将增加投资投机

群体的持有成本，结合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长效手段，可以起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作用。 

李奇霖称，过去只要经济不好，房地产调控就会松一些，一旦经济好起来了，房地产调控就会

从严，这并非长效机制，而是一项针对经济周期逆周期调节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过去的房地产调

控并没有抑制富裕人群的购房需求，反而打击了刚需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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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年来我国房价飞涨，大量的“炒房”等投机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在中央多次强

调“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征收房地产税，短期可通过增加保有成本、抑制投资性需求，有利

于抑制投机炒房、调节财富分配。 

李奇霖称，房地产税的一个重要诉求就是“房住不炒”。从大方向来看，房地产调控政策组合

拳将引导居民储蓄逐渐减少对房地产配置。 

二、如何设计房地产税？ 

专家认为，房地产税的推出在短期内必定会对市场形成冲击。如何统筹安排好民生需求、社

会发展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房地产税设计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建议，房地产税起征点可考虑从第三套起征。他分析，若

按照家庭人均面积来开征，一旦家庭成员发生变动，会带来征收管理环节复杂度和行政成本的提

升；而按照套数来开征，若从第二套住宅开始征收，则可能会带来家庭“离婚潮”。他强调：

“房地产税的征收要考虑到天理人情，在制度框架建设时，应考虑全社会能较普遍接受的最大公

约数。” 

李奇霖称，从保证税源和打击投机囤积的行为上来考虑房地产税税率，可采用累进税制。设

置一个免征面积，然后对户主名下超过面积的部分征税，随着名下房产套数增多，征收的税率会

逐步增加。三套及三套以上可征收比较高的税率，比如5%-10%。以三套及三套以上的税率为5%测

算，假设在房地产总市值不变的前提下，可撬动的税源高达2.1万-2.5万亿元。 

从征收范围来看，如是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朱振鑫表示，由于我国各地经济状况、收入水平

差异较大，直接“一刀切”不太合理，渐近式扩大更为理想。根据“因城施策”和“分步推进”

原则，房地产税征收范围可先由一二线热点城市增量住房开始，渐进式扩大试点范围，从增量扩

大到存量，从高档住宅扩大到普通住宅。三四线城市暂时不征或者给予一定的豁免条件，且同一

城市核心区域和非核心区域的征收标准应有所差异。 

国盛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熊园认为，此前上海与重庆试点效果未达预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是课税对象范围过小。上海主要对增量房征房产税，重庆主要对存量和增量的高档住宅征税，

应税房屋占比相对较低。其次是税率低。上海通用税率为0.6%，低价住房的税率为0.4%；重庆通

用税率为0.5%，高价住房的税率为1%-1.2%。他建议，本次试点在设置人均免征面积基础上，可适

度扩大征收范围，如针对存量住房征收、本地居民不能免征等。同时，对“超标”的房屋收取较

高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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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举措保障房地产税改革平稳推进 

（一）维护房地产市场稳定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当前房地产市场销售清淡，土地市场大幅流拍，房地产税

在这个时点推出对市场压力不小，征税力度一开始不宜太大，宜循序渐进。他提出，理想的政策推

出时点应该是房地产周期向上运行期间，市场和企业能承受得住冲击。“房地产是最坚硬的泡沫，

力争软着陆，避免硬着陆，用时间换空间。” 

（二）强化系统设计，避免房地产税的转嫁效应 

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梁中华提出，可借鉴新加坡做法，扩大保障性住房的供应。1964

年，新加坡政府开始官方修建低价的“组屋”，形成了“廉租房—廉价组屋—改善型组屋—私人

住宅”的阶梯式供应体系。新加坡政府通过对土地供应进行区分、合理设计征收房地产税、保障

性住房的大规模供应，较好地规避了土地投机，使房屋所有人难以将税收全部转嫁给租户。 

（三）统筹兼顾房地产税和所得税的税制设置，促进共同富裕 

“结合美国经验，在税制设计上需要对房地产税和所得税的设置进行研判，通过税制的设

计，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的实际税负，更好地发挥财税政策的再分配职能，服务于共同富裕目

标。”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表示，美国实行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体系，美国房地产税可以

通过个人所得税的抵扣项进行扣除，美国居民可在计征联邦个人所得税时从应税收入中扣除已缴

纳的自有房产房地产税，但租赁房、商业营用房、境外房产等不予扣除。美国这种税制设计可以

有效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减免税负。 

（四）激发地方积极性，更好地发挥房地产税的调节作用 

从地方政府角度，更愿意通过土地财政增加收入，尤其是中西部及不发达地区，房价涨幅有

限、中高收入群体有限，本身能征到的税源不多，对房地产税的积极性更低。 

李超提出，适当下放房地产税的征税权、税率确定权等权利，有助于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因地制宜征收房地产税用于满足本区域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公共支出。结合当前我国因城施

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房地产税推进过程中给予地方政府一定自主权，特别是在征税范围、减免

条件、计税基础等方面，既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积极性，又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机制相吻合，有助

于更好地发挥房地产税的调节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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